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泰安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
泰建函〔2021〕48 号

泰安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
关于转发《关于明确在线提出异议（质疑）、

投诉有关事项的通知》的通知

各县（市、区）住房和城乡建设局、各功能区建设主管部门，

各有关单位，招标代理机构：

为进一步畅通房屋建筑和市政工程招投标项目提出异议

（质疑）、投诉渠道，保护招投标当事人的合法权益，现将泰

安市公共资源交易管理工作联席会议办公室《关于明确在线提

出异议（质疑）、投诉有关事项的通知》（泰公管联席办〔2021〕

6 号）转发给你们，并结合工作实际，提出如下意见请一并贯彻

执行：

一、各招标人（代理机构）在编制招标文件（招标公告）

中应公布：接受异议（质疑）的方式途径、联系人和联系方式。

二、各招标人（代理机构）应及时通过“电子交易平台”

在线答复和处理有关主体依法提出的异议（质疑）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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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、各县（市、区）住房和城乡建设局、各功能区建设主

管部门应及时通过“电子监管平台”，对在线受理投诉并做出

处理决定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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